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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出国劳务“淘金”背后的骗局

图说“公益诉讼检察”  全球化时代， 劳动力跨国流动

日益频繁。

然而， 不法分子以虚假或缺乏

资质的劳务输出中介机构为媒介，

通过编造虚假理由骗取高额报名

费、保证金，对社会公众的财产安全

带来巨大威胁， 破坏公众对劳务中

介行业的信任，因此需要提高警惕，

加强防范。

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表现形式

□ 房素平 余乐

  合同诈骗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财

产所有权，还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侵

蚀了合同所承载的交易信赖关系。 常

见的形式有：

1.虚构主体身份：虚构一个不存

在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与被害人签

订合同，骗取信任后非法占有财物。

2.伪造虚假凭证作为担保：通过

虚假的票据或产权证明作为合同担

保，诱使对方签订合同从而骗取钱款。

3.虚假履行合同：在没有实际履

行能力的情况下， 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

分履行合同， 以诱骗受害人继续签订和

履行合同，骗取被害人更多的财产。

4.收取货物或钱款后逃匿：在收到

受害人给付货物、货款等后，立即逃匿，

不再履行合同义务， 从而骗取受害人的

财物。

5.其他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虚假宣

传、隐瞒重要事实等，核心在于使对方在

错误认识下签订或履行合同， 从而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

区分合同诈骗罪和欺诈型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是刑事犯罪， 行为人将

面临刑事处罚； 而欺诈型合同纠纷属

于民事纠纷， 主要通过民事责任来解

决争议。两者存在相似性，区分的关键

点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

有他人钱财的故意， 倘若行为人虚构

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或

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或在处置标的物和钱时不按合同约

定，而是用于挥霍消费、偿还其他债务

甚至携款潜逃， 则可以认定行为人主

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属于合同诈

骗罪的情形。

此外，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身份无特

殊要求，自然人、法人均可构成此罪；客

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

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对此罪追诉的

标准要求达到“数额较大” 起点为 2 万

元， 同时诈骗金额需扣除案发前已追回

的被骗数额， 按最后实际诈骗得手的金

额计算。

如何避免陷入“境外招工”陷阱

  1.提高警惕。 增强识别合同诈骗

的能力，不轻信高薪出国劳务的广告。

2.选择通过官方渠道寻找招聘信

息和办理出国务工事宜。 仔细核实对

外劳务中介机构的资质， 可通过商务

部官网查询相关派遣公司是否列入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 确保招工

中介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

书》或《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证书》。

3. 审查合同的可信度和合法性。

在签订出国工作服务协议时要详细了

解工作内容、薪资待遇及风险，查看公

司以往办理的成功案例以此来确保履约

能力，不轻易支付高额中介费。

4.及时报案。 一旦发现被合同诈骗，

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时保留好合

同原件、支付凭证以配合调查。

希望广大求职者增强合同诈骗防范

意识， 擦亮眼睛， 守护好自己的“钱袋

子”。

同时，呼吁劳务中介机构规范经营、

诚信招工， 劳工人员与劳务中介机构共

同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劳务市场环境。

（来源：“上海松江法院”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茫茫“职海”， 四处寻觅却久无“音讯”， 焦虑等待

时， 收到了能解“燃眉之急” 的兼职工作———刷单！

检察官提醒： 刷单行为损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扰

乱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面临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的， 还

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广大求职者尤其是初入社会的毕业

生们面对“高额佣金” “躺赢赚钱” 等诱惑一定要提高警

惕！

（来源：“奉贤检察”公众号）

刷单“躺赢”？ 小心陷阱！

（来源：“闵行检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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